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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层建筑外墙保温材料使用情况台账

	   县区：                                                                填报人：        日期：

	序号
	基本信息（建筑名称）
	外墙保温材料使用情况

	
	建筑名称
	楼栋名称
	建筑地址
	外保温材料燃烧性能
	是否存在空腔
	使用年限是否超过15年
	外防护层是否存在破损、开裂、脱落
	其他消防安全隐患详情
	是否完成隐患整改
	是否整体改造更新
	是否设置“一楼一牌”

	
	
	
	
	
	
	
	
	
	
	
	

	
	
	
	
	
	
	
	
	
	
	
	

	
	
	
	
	
	
	
	
	
	
	
	

	
	
	
	
	
	
	
	
	
	
	
	

	
	
	
	
	
	
	
	
	
	
	
	

	
	
	
	
	
	
	
	
	
	
	
	

	
	
	
	
	
	
	
	
	
	
	
	

	
	
	
	
	
	
	
	
	
	
	
	

	
	
	
	
	
	
	
	
	
	
	
	

	
	
	
	
	
	
	
	
	
	
	
	

	
	
	
	
	
	
	
	
	
	
	
	

	
	
	
	
	
	
	
	
	
	
	
	

	
	
	
	
	
	
	
	
	
	
	
	

	
	
	
	
	
	
	
	
	
	
	
	




	附件2

	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含老旧工业厂房改造的经营性场所)摸底表

	   县区：                                                                填报人：        日期：

	序号
	场所名称
	场所地址
	建筑面积
	场所用途
	行业主管部门
	产权人（使用人）及联系方式
	是否为老旧工业厂房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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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老旧工业厂房改造的经营场所台账

	   县区：                                                                填报人：        日期：

	序号
	基本信息
	手续信息
	关键环节

	
	场所地址
	场所用途
	产权人（单位）及联系方式
	建筑年代
	使用人及联系方式
	改造时间
	是否有规划审批手续）
	是否有建设施工手续）
	是否有消防验收手续）
	建筑结构安全性是否存在问题）
	是否经安全鉴定，结果为A/B级）
	是否擅自变更建筑用途）
	消防设施配备是否保持完好有效）
	疏散通道设置是否存在问题）
	是否违规改造）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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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XX县（区）农房安全排查整治工作台账



	序号
	县区
	乡镇
	村
	产权人
	使用人
	是否为农村低收入群体
	是否用作经营
	初判或鉴定等级、隐患情况
	管理措施落实情况
	工程措施落实情况
	备注

	
	
	
	
	
	
	
	
	
	
	
	

	
	
	
	
	
	
	
	
	
	
	
	

	
	
	
	
	
	
	
	
	
	
	
	

	
	
	
	
	
	
	
	
	
	
	
	

	
	
	
	
	
	
	
	
	
	
	
	

	
	
	
	
	
	
	
	
	
	
	
	

	
	
	
	
	
	
	
	
	
	
	
	

	
	
	
	
	
	
	
	
	
	
	
	

	
	
	
	
	
	
	
	
	
	
	
	

	
	
	
	
	
	
	
	
	
	
	
	

	
	
	
	
	
	
	
	
	
	
	
	

	
	
	
	
	
	
	
	
	
	
	
	

	
	
	
	
	
	
	
	
	
	
	
	






附件5

公共聚集场所，人员密集场所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七十三条规定：
公众聚集场所，是指宾馆，饭店，商场，集贸市场，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民用机场航站楼，体育场馆，会堂以及公共娱乐场所等。
人员密集场所，是指公众聚集场所，医院的门诊楼，病房楼，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和集体宿舍，养老院，福利院，托儿所，幼儿园，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和员工集体宿舍，旅游，宗教活动场所等。
